
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全面推广

产品名称 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全面推广

公司名称 深圳市红三羊供应链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南湖街道东门南路1006号文锦渡口
岸综合报关大楼628E

联系电话 0755-25108873 18807550903

产品详情

为进一步促进加工贸易企业的健康发展，提升市场活力，海关总署自2021年10月15日起，全面推广企业
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该模式在前期试点的基础上，经过优化完善，现已正式实施。

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是以资本为纽带，将母公司、子公司及参股公司联结成一个具有共同行为规
范的企业法人联合体。在这种模式下，牵头企业将代表整个集团向海关申请并适用该监管模式，负责协
调集团内部各成员企业的加工贸易活动。

为确保该模式的顺利运行，申请企业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首先，牵头企业必须是海关高级认证企业，且
成员企业中不得有失信企业。其次，企业内部管理需规范，信息化系统完善，以确保货物流和数据流的
透明度和可追溯性。最后，申请企业所从事的加工贸易活动不得涉及对加工贸易资质或数量有限制的商
品。

申请流程方面，企业需要向海关提交《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备案表》、成员企业授权委托书以及
相关持股或出资证明。经海关审核批准后，企业即可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加工贸易手（账）册设立手续，
并在手（账）册上特别标注“企业集团”。

在新模式下，企业集团内的企业可以更加灵活地进行保税料件的流转。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要，采用余
料结转或深加工结转的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同时，加工贸易货物可以在集团内备案场所自主存
放，保税料件在符合监管要求的前提下，也可以自行串换、处置。此外，集团内企业间的外发加工业务
将不再需要海关备案，且全部工序外发加工也无需提供担保，这将大大简化企业的运营流程。

对于进口的监管期内不作价设备，企业可以在集团内企业间调配使用，提高了设备的利用率。在担保方
面，企业集团可选择多种形式提交担保，以满足海关的监管要求。

海关将根据企业集团的加工贸易监管情况，统筹或单独开展稽核查工作，确保监管的有效性。若成员企
业出现变更，牵头企业需及时向主管海关办理变更手续。对于违反规定的企业，海关将有权取消其企业
集团内企业的资格，被取消资格的企业当年内不得再次申请加入。



此次企业集团加工贸易监管模式的全面推广，将有助于进一步简化加工贸易企业的运营流程，提高运营
效率，同时确保海关监管的有效性。这将为加工贸易行业注入新的活力，促进企业集团的健康发展，并
推动整个行业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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